	学号
	
	主修院系、专业
	
	联系电话：

	姓名
	
	辅修院系、专业
	
	

	申请放弃修读原因
	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填表日期）

	已修读的辅修课程信息（请在“备注”项中注明课程成绩是转换为公选成绩还是删除课程成绩。按照新修订的《中山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中大教务〔2017〕125号），2017年9月1日后修读的任何课程，一律如实记载，不能申请删除成绩，如因放弃修读辅修，只可申请转换为公选成绩。）

	学年学期
	课程名称
	学分
	成绩
	备注

	20  学年至20  学年第  学期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学生所在院系（主修专业）审批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辅修专业开设院系审批意见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部审批意见：




中山大学本科生申请放弃修读辅修专业登记表
